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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公 告

张永强、付爱国：
本院受理原告王瑞君与被告张永强、

付爱国、张瑞强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2023年10月20日

任振国：
本院受理原告托克托县富康门窗有限

公司诉被告内蒙古跃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内蒙古聚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任振国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本案第一
次开庭审理中内蒙古跃达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申请鉴定，现因鉴定已经终止，本案二
次开庭。因采用其他法定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开庭传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内 0121 民初 63 号案件的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期
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3年10月20日

胡宝林：
本院受理原告张燕诉被告胡宝林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当事人权
利义务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院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未到，将依法缺席裁判。

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人民法院
2023年10月20日

惠牧（内蒙古）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曹胜
军、胡秀红、谢宛茜：

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惠牧（内蒙古）
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曹胜军、胡秀红、谢宛
茜公证债权文书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23）内 0105 执 2770 号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开庭传
票、询价通知书、询价报告、执行裁定书
【冻结、扣划被执行人惠牧（内蒙古）品牌
管理有限公司、曹胜军、胡秀红、谢宛茜的
银行存款人民币 3541885.14 元及其相关利
息；扣留、提取其可供执行的收益或查封、
扣押其相当价值的财产】、拍卖执行裁定

书【拍卖被执行人谢宛茜所有的位于北京
市朝阳区东直门外大街 26 号楼 10 层 1008
（X 京 房 权 证 朝 字 第 1041029 号）房 产】。
自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
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10月20日

袁军利：
本院受理执行内蒙古呼和浩特金谷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袁
军利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3）内 0105 执 3351 号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开庭传
票、执行裁定书（冻结、扣划被执行人袁军
利的银行存款人民币 244904.05 元及其相
关利息；扣留、提取其可供执行的收益或
查封、扣押其相当价值的财产）。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10月20日

王文慧：
本院受理执行内蒙古呼和浩特金谷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王
文慧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3）内 0105 执 3832 号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开庭传
票、执行裁定书（冻结、扣划被执行人王文
慧的银行存款人民币 363001.75 元及其相
关利息；扣留、提取其可供执行的收益或
查封、扣押其相当价值的财产）。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10月20日

杨学斌、郝丽娟：
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杨学斌、郝丽娟
公证债权文书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23）内 0105 执恢 586 号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开庭传票、
询价通知书、询价报告、执行裁定书（冻
结、扣划被执行人杨学斌、郝丽娟的银行
存款人民币 1644497.91 元及其相关利息；
扣留、提取其可供执行的收益或查封、扣
押其相当价值的财产）、拍卖执行裁定书
【拍卖被执行人杨学斌、郝丽娟所有的位
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机场路 6.5 公里处伯
爵花园西区七排 1 至 2 层 33 号（呼房权证

赛罕区字第 2010118367 号、呼房权证赛罕
区字第 2010118368 号）房产】。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
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10月20日

屈永禄：
本院受理原告吕世清诉被告屈永禄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
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
知、举证须知。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开庭时
间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十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10月20日

屈永禄：
本院受理原告王洪山诉被告屈永禄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
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
知、举证须知。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开庭时
间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十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10月20日

华国钰：
本院受理原告于秀贤诉被告华国钰、

华宏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须知、举证须知。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开庭
时间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十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10月20日

杨晓峰：
本院执行的谢金萱与杨晓峰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通万诚评报
字［2023］第 83 号《牙克石市人民法院拟司
法执行财产处置涉及的杨晓峰所有的位
于哈克镇团结村的房屋建筑物及附属设
施等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评
估结论 1220496. 00 元。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该报告
书有异议请于送达之日起 5 日内向本院提
出书面申请，逾期不提起异议将依法进行
拍卖。

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人民法院
2023年10月20日

史利红：
原告张鑫与被告史利红运输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3）内 0125 民初 1171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人民法院
2023年10月20日

卢四保、李梅：
本院在执行王改莲与卢四保、李梅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因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3）内 0802 执恢 1019 号执行裁定书（拍
卖）。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领取上述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送
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10月20日

薛海龙：
本院执行的免渡河镇美丰农资经销处

与薛海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
（2019）内 0782 民初 2052 号民事判决书已
经发生法律效力。我院依法处置你名下
位于巴音胡硕镇朱日河车街 1 组 4 号房
屋，现通知薛海龙于 2023 年 10 月 26 日上
午 9 时到牙克石市人民法院执行局选择评
估鉴定机构，到期未到指定场所，视为薛
海龙放弃选择评估机构的权利。

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人民法院
2023年10月20日

薛海龙：
本院在执行（2019）内 0782 执 1056 号

免渡河镇美丰农资经销处与薛海龙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9）内 0782
民初 2052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我院依法处置你名下位于巴音胡硕
镇朱日河车街 1 组 4 号房屋，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选取评估鉴定机构通知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送
达后 5 日内来本院与免渡河镇美丰农资经
销处选取评估鉴定机构，逾期未到，本院
将与申请人免渡河镇美丰农资经销处以
抽签的方式选取评估鉴定机构。

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人民法院
2023年10月20日

记者 10 月 19 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
悉，最高检、公安部、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
发布了 4 件依法严惩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
测数据弄虚作假犯罪典型案例。该批典型
案例聚焦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常见多发
行为及新类型、新手段，体现了三部门加强
行刑衔接协作、坚决打击污染环境犯罪的
决心和态度。

此次发布的 4 件典型案例分别为：浙江
省湖州市长兴新某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夏某频等 4 人使用试剂干扰自动监测设施
污染环境案，江苏省常熟市神某针织有限
公司、被告人周某兴等 2 人稀释污水干扰自
动监测设施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案，山东省滕州市索某某等 4 人安装干扰
装置干扰自动监测设施破坏计算机信息系
统案，四川省攀枝花市钛某化工有限公司、
钱某广等 3 人篡改自动监测设备参数破坏
计算机信息系统案。

据介绍，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有的
案件犯罪手段升级、方式隐蔽，区别于以往
直接排放或通过暗管偷排污染物；有的案
件行为人实施的干扰自动监测设施、私设
暗管排污、超标排污等多个污染环境的行
为均构成犯罪；有的案件涉及企业多，涉案
人员反侦查意识强，获取关键证据较为困
难；有的案件涉及如何准确追究重点排污
单位和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等问题。在上
述案件办理中，检察、公安、生态环境三部
门高效协同，着力破解案件办理中的难题，
夯实证据，健全完善管理机制，有效实现治
罪与治理并重。

据了解，下一步三部门将持续用力，在
拓展线索来源、提升打击治理实效、做实做
细行刑衔接等方面深化执法司法联动，进
一步推进专项行动，始终保持对重点行业
领域环境违法犯罪严打高压态势，合力守
护好绿水青山。 （据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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